
機構轉介個案程序(全天候24小時)

經 轉介機構負責社工/職員初步評估，轉介有需
要案主使用向晴軒家庭危機支援及避靜中心服務

負責社工/職員來電向晴熱線(18288)並留下機構名稱、姓名及聯絡電話，
當值危機工作員會盡快回覆來電

1.     危機工作員接獲申請並以電話初步評估個案需要及是否符合入住資格
(如轉介者是致電向晴熱線，熱線社工會轉介至避靜中心作跟進)

2.     轉介機構負責社工/職員需初步提供個案跟進計劃

合適

1.轉介機構負責社工/職員填妥避靜中心轉介表格及傳真回避靜中心
2.安排案主盡快面見危機工作員，案主抵達時間需由避靜中心及轉介同工商議及預約

危機工作員與案主面談，並作出危機及需要的評估，最後決定是否符合入
住資格

不合適

1.轉介機構負責社工需考慮其他服務，例如：警察、醫院、宿舍等
2.危機工作員介紹其他合適的社區資源

合適不合適

接受機構轉介個案及提供緩
衝避靜住宿服務

不接受機構轉介個案及不會
提供緩衝避靜住宿服務

危機工作員會以書面回覆轉介機構負責社工/職員

轉介機構同工轉介機構同工

※※ 請同時閱讀及跟從附上之「轉介指引」請同時閱讀及跟從附上之「轉介指引」(referral guideline)(referral guideline)，對避靜中心服務更了解。，對避靜中心服務更了解。

※※ 避靜中心並不適合以下人仕入住：缺乏自我照顧能力、精神病患者、情緒極端失控、單純住屋需要、嚴重受虐而需避靜中心並不適合以下人仕入住：缺乏自我照顧能力、精神病患者、情緒極端失控、單純住屋需要、嚴重受虐而需

庇護、避債、不適合團體生活或不能遵守宿舍規則等庇護、避債、不適合團體生活或不能遵守宿舍規則等 ((由於個案性質繁多，轉介同工應尊重避靜中心社工會經評估決由於個案性質繁多，轉介同工應尊重避靜中心社工會經評估決

定申請人最終是否適合入住資格。定申請人最終是否適合入住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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